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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兴起，网络红包这一新兴支付方

式成为热议话题。与传统红包的亲情维护目的不同，网络

红包具有偶得性与趣味性，且部分企业也作为红包发放

方参与进来。网络红包的发放范围、金额和领域等也呈不

断扩大之势，红包经济的商业模式不断完善。但由于“网

络红包”尚属新兴事物，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针对网络红

包涉税事项的具体税收法规。今年两会期间，面对“红包

是否会征税”问题的讨论，部分税务理论研究者认为，通

过社交关系获得的红包属于赠予性质，不涉及个人所得

税，但如果获得企业发放的红包，则属于偶然所得，应按

照 20%的税率缴税。然而也有税务专家持不同意见，认为
应进一步明确社交关系，只有亲友之间的红包才可以免

税，企业负责人发放给员工的红包超过一定的金额应该

征税。可见，在网络红包征税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。因此，

从网络红包的内涵和特点出发，探讨其涉及的所得税和

流转税问题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。

一、网络红包的含义及分类

1. 含义。网络红包是指红包支付方基于互联网平台
向网络受众或特定对象进行的线上红包派发方式及支付

工具。网络红包既是朋友间互送祝福的网络表达，也是商

家及互联网运营商进行注意力营销的重要工具。一般而

言，网络红包都是企业或个人通过第三方平台发放给特

定网络受众，单个个体是否能获得红包以及获得多少金

额均具有较强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。

2. 分类。根据内容的不同，网络红包可以分为货币红
包和实物红包（含网络代金券红包）两大类。①货币红包
是指在红包中包含一定数额的货币。例如在支付宝红包

功能中，可以将一定数额的资金放入一个虚拟红包中，选

择群发模式，设定红包个数，参与抢红包的人会获得一个

随机金额的货币红包。②实物红包是指以实物的形式赠
予他人，比如赠予商品、免费提供劳务等。其中最具有代

表性的就是代金券红包，许多商家为了扩大自身知名度

并吸引广大消费者，推出了代金券红包。比如微信用户通

过使用微信摇一摇可以获取具有优惠额度的代金券，在

消费时满足一定条件可以抵扣相应的消费金额。

二、网络货币红包的涉税事项处理

（一）网络货币红包的接受方

1. 个人接受企业发放的红包。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
关于个人取得有奖发票奖金征免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

知》（财税［2007］第034号）规定：“个人取得单张有奖发票
奖金所得不超过800元（含800元）的，暂免征收个人所得
税；个人取得单张有奖发票奖金所得超过 800元的，对偶
然所得全额依照20%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，由支付
单位和个人代扣代缴。”笔者认为网络红包的特征与有奖

发票奖金类似，故借鉴有奖发票偶然所得的相关税收规

定，个人接受企业发放的货币红包，金额低于 800元的免
税，金额高于800元的要全额缴纳个人所得税。

2. 个人接受个人发放的红包。根据红包发放人和接
受方关系的不同，个人发放的网络货币红包又可以细分

为亲戚朋友间的红包发放和非亲戚朋友间的红包发放两

种情况。一方面，亲戚朋友之间发放网络货币红包甚至互

赠红包，尽管有经济利益的考虑，但最主要的还是出于

维系感情的目的。所以，收到亲戚朋友间发放的红包应予

以免税。另一方面，非亲戚朋友间发放的红包，如老板

对员工发放的大额红包，除了情感维系考虑之外，更深层

次的可能是因为员工的业绩出色而给予的奖励或激励。

如果对于网络红包不征税的话，企业给员工的奖金很可

能变相转化为网络货币红包发放，从而导致国家税收的

流失。因此，根据个人所得税的相关规定，对于非亲戚朋

友间发放的红包应比照企业发放的红包进行，金额低于

800元的可以免税，金额超过 800元的应全额征收个人所
得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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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及筹划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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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网络货币红包的支付方

1. 个人支付方。亲戚朋友间的红包由于只是亲情维
系而予以免税，同时我国目前还没有开征赠与税的相关

法律法规，所以，亲戚朋友间发放网络货币红包基本不涉

及应税事项。而非亲戚朋友间发放的货币红包，超过 800
元的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，红包发放方有代扣代缴税款

的义务。

2. 企业支付方。对于企业发放货币红包行为，发放企
业除负有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义务外，还涉及所得税

计算中应纳税所得额扣除问题。企业发放货币红包的主

要目的是扩大企业知名度，并吸引更多的顾客前来消费，

那么，发放红包的款项是否可以作为广告及业务宣传费、

职工福利费或营业外支出在税前扣除呢？

首先，企业支付的网络红包不符合销售费用的列支

标准。《企业所得税法》规定，企业申请扣除的广告费用支

出，应符合下列条件：广告是通过工商部门批准的专门机

构制作的，并取得相应发票。企业发放红包的行为显然不

符合上述法规，所以该项费用不予以扣除。其次，企业支

付的网络红包也不能作为职工福利费扣除。《企业所得税

法》规定，职工福利费是指企业通过建造集体福利设施、

设立各种补贴、提供服务等形式，为职工改善和提高生活

质量所提供的物质帮助。而企业支付的网络货币红包，属

于赠予性质且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，不符合职

工福利费的本质特征。最后，企业支付的网络红包也不能

作为营业外支出扣除。根据《企业所得税法》的规定，纳税

人进行的公益性捐赠可以在会计利润的 12%以内予以扣
除，而企业支付的网络货币红包不属于公益性赠予性质，

故纳税人直接向受赠人的捐赠不允许税前扣除。

三、网络实物红包的涉税事项处理

除货币红包所涉及的所得税征税问题以外，实物红

包特别是网络代金券还涉及流转税问题。例如，A企业与
第三方支付平台B签订相关条约，由B平台代为发放A企
业提供的代金券，而C消费者可以通过摇一摇功能随机
抽取一张 10元代金券（购物消费金额满 100元可使用 1
张），在有效时间内进行消费抵扣。若C消费者将摇到的
代金券用于 100元的消费抵扣，只需缴纳 90元就可以完
成购买活动。

根据增值税相关规定，企业将自产、委托加工和外购

的货物用于赠送时，应该视同销售征收增值税。企业赠送

网络代金券的促销模式，不同于折扣销售和销售折让，而

是一种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较强的赠予活动，应按照销售

全额（如上例为100元）计算缴纳增值税。
四、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涉税事项处理

在网络红包的交易活动中，第三方支付平台通过先

进的网络资源为红包交易提供优越的技术支持，使得红

包推送越来越便捷和有趣。然而，第三方平台在提供在线

服务并获取收益的同时，也会涉及企业所得税问题。以微

信红包为例，微信支付主要由“零钱”与“银行卡”两大类

别账户构成，“零钱”账户相当于财付通总账户的虚拟子

账户，资金进出其实是在财付通账户内部进行交易和清

算，在发出“提现”指令之前，用户的钱都是存放在财付通

账户内，银行账户间的转接是通过“银行卡”账户完成的。

一方面，当用户通过微信获得网络红包后，选择“零

钱”模式存放在财付通账户时，由于红包金额较小，通常

不会考虑沉淀资金的利息问题。当企业或个人发放网络

红包时，通常也会约定沉淀资金的收益归第三方支付平

台所有。此时，财付通就会通过沉淀资金获取收益。另一

方面，即使获得红包的用户申请提现，由于金额的到账时

间是T+1，红包金额从拨付到支付平台到实际领取中间
有一段时间差，财付通也会获得沉淀资金收益。同时未被

领取的红包在3个工作日之后才被退回原账户，这样该笔
资金也会有3个工作日的沉淀期。面对全国众多的红包交
易行为，第三方支付平台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“资金沉淀

池”，而资金沉淀所产生的利息将归属于第三方支付平

台。根据《企业所得税法》的相关规定，企业利息收入应征

收企业所得税。所以，税务部门应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沉

淀资金收益征收企业所得税。

五、网络红包的税务筹划设计

1. 网络红包发放金额的税务筹划。前已述及，个人收
到的网络红包超过 800元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。因此，
当企业向个人发放现金红包时，可将最高金额控制在800
元以内，减少单个红包金额而增加红包个数和发放次数，

从而避免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。对于老板向下属发放

的个人红包，也可以利用此方法。

2. 利用公益性捐赠条款的税务筹划。《企业所得税
法》规定，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，在年度利润总额

12%以内的部分，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。此处
的公益性捐赠，是指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县级

以上人民政府及部门进行的捐赠。因此，企业可以通过符

合条件的公益组织或行政机关来发放红包以达到少缴税

款的目的。例如，A企业与B公益组织签订协议，由B公益
组织通过网络支付平台C代为发放一定数额的网络红
包，其中红包资金属于A，而平台C只是提供发放服务，由
B支付C相应的服务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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